附件11
全国印刷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复制单位

年度核验信息系统使用指南

为使业务单位尽快熟悉全国印刷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复制单位年度核验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全国系统）使用方法，确保系统应用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制定本指南（系统操作手册可在登录系统后下载）。

一、指南应用范围

本指南用于指导试点地区印刷企业和开通全国系统使用权限的各级出版主管部门开展2026年印刷企业年度报告工作。

二、系统基本情况

（一）全国系统是宣传文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子系统，具有印刷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复制单位年度核验、行业数据汇总应用等功能。

（二）登录网址：https://login.nppa.gov.cn。
三、系统使用流程

（一）账号开通使用。印刷企业在宣传文化政务服务平台注册页面，选择单位类型（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法人、社团法人等），并填写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姓名等信息，注册本单位的法人账号。已有平台账号的单位，直接用已有账号登录。各级管理员账号由上级或本级出版主管部门预置。
（二）信息填写报送。法人账号注册完成后登录平台，在“我的服务”菜单中添加“全国印刷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复制单位年度核验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企业基本信息和年报信息后提交报送。
（三）基本信息审核。管理员账号预置成功后，须登录全国系统，在“年报单位审核”菜单中，对本级审批权限范围内的印刷企业基本信息进行审核（如基本信息有误，需退回修改后重新提交）。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后，企业提交的年报信息才能进入抽查环节。

（四）年报信息抽查。开通全国系统使用权限的各级出版主管部门管理员可在“年度报告表抽查”菜单中，查看本地区已通过基本信息审核的所有企业提交的年报信息，并应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

（五）反馈抽查结果。抽查结束后，开通全国系统使用权限的各级出版主管部门应对疑似存在填报问题的印刷企业，线上提出重新核实的建议。到规定的时间节点后，系统自动将建议统一反馈给相关印刷企业。

（六）年报信息修改。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印刷企业可自行决定是否对已提交的年报信息进行修改。如需修改，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如不需要修改，则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七）数据汇总应用。年报工作结束后，全国系统将自动汇总年度报告数据信息，开通全国系统使用权限的各级出版主管部门可查看本地区汇总数据信息，也可对相关指标进行查询。

四、使用注意事项

（一）宣传文化政务服务平台包含印刷委托书备案、发行单位年检等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如在法人账号注册时，系统提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被占用”，可能是因为该单位在办理其他业务时已注册过账号。请核实本单位的账号注册情况后，使用已注册的法人账号登录平台填报数据。

（二）法人账号注册时预留的手机号用于接收短信验证码。每次登录系统都需通过短信验证，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便于开展工作的号码。登录平台后可在“用户中心—单位管理”界面，自行修改预留的手机号。平台提供“手机号登录”的选项，用于忘记用户名和密码的情况。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即可登录平台。

（三）账号注册时填写的账号，即登录系统时的用户名，具体内容由各单位自行决定，与系统中已有的账号（用户名）不冲突即可。

（四）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预置账号的省级管理员可在“用户管理”菜单中，为本级其他管理员（不超过2人）和市级管理员（1人）预置账号。由省级出版主管部门预置账号的市级管理员可为本级其他管理员（不超过3人）和县级管理员（1人）预置账号。由市级出版主管部门预置账号的县级管理员可为本级其他管理员预置账号（不超过3人）。只有由上级出版主管部门预置账号的管理员，才有权限为同级其他管理员和下级管理员预置账号。各级出版主管部门严禁泄露账号信息，严禁给无关人员开通账号。
（五）印刷企业在注册填报阶段和审核抽查阶段，可随时修改年报信息。进入反馈修改阶段后，只有接到反馈核实建议的印刷企业才能修改年报信息，未收到核实建议的印刷企业无需修改。
（六）全域试点地区出版主管部门应密切关注本地区印刷企业参加年度报告情况，如参加比例较低，应加强宣传引导。

（七）开通全国系统使用权限的各级出版主管部门应提醒本地区印刷企业，提交年报信息后，应在统一反馈时间节点关注是否有需要重新核实的相关建议。

（八）如有使用问题，请咨询010-8313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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